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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利得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现时，税务局可对港资企业出售由内地生产单位根据「来料加工」合

约加工的货物所产生的利润按５０：５０比例分摊方法计算香港利得税，

但此安排却不适用于从事「进料加工」的港资企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 
 
（一） 有否评估上述计算香港利得税的方法不适用于从事「进料加工」

的港资企业，会对该等企业造成甚么不良影响；若有评估，详情为何；若

否，原因为何； 
 
（二） 政府人员有否探访在内地从事「来料加工」及「进料加工」的港

资企业，了解它们的经营模式和生产流程；若有探访，过去三年的探访次

数、受访企业的数目和类别，以及探访后的结论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三） 有否评估上述计算香港利得税的方法不适用于从事「进料加工」

的港资企业，是否与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各级政府鼓励港资企业升级转型

的政策自相矛盾；若有评估，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四） 会否修订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容许上述计算香港利得税的

方法适用于从事「进料加工」的港资企业，以更切合在现时的营商环境下

的企业需要；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五） 过去三年，每年有多少间原本从事「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转型

至从事「进料加工」，以及当局向该等企业追讨的税款总额为何；及 
 
（六） 有否统计现时仍有多少间从事「来料加工」的企业在港经营？ 
 
答复： 
 



主席： 
 
（一）、（三）及（四） 香港奉行以地域来源作为征税的原则。根据《税

务条例》，只有来自香港经营的行业、专业或业务，并在香港产生或得自

香港的利润才须在香港缴纳利得税，对于香港企业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跨

境业务，无论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或其它模式运作，税务局均

依循上述基本原则计算香港利得税。 
 
  「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种运作模式在法人资格、内外销比例、

经营方式、货物所有权、料件付汇方式和生产设备等各方面均有所不同。

在「来料加工」安排下，香港企业需要多方面参与在内地的制造活动，包

括提供原料和机器设备、给予技术支持和派驻技术和管理人员等。同时，

香港企业在香港亦需要进行部分营运和制造活动。因此，香港企业的部分

利润被视为源自香港，须予以征税。根据同一事实，内地税局可以把香港

企业在内地从事的这些制造活动视作已构成常设机构，并考虑把香港企业

其后产品销售所得在内地征税。为减省纳税人和税务局在分摊利润方面的

争拗，对于「来料加工」个案，税务局一贯的做法是容许这些香港企业按

地域来源原则以５０：５０的比例分摊方法就其利润计算香港利得税。 
 
  但是，在「进料加工」模式下，香港企业实际上只是贸易商，它们向

内地从事制造活动的单位（即三资企业）购买制成品向外销售，其购货成

本可完全在香港申请扣税，做法与它们向在香港、内地或其它国家的制造

商购货无异。由于有关的贸易活动主要在香港进行，因此该等贸易活动所

得的利润须全数在香港课税，而内地的三资企业在香港则没有任何税务负

担。 
 
  个别企业采用甚么经营模式是它们的商业决定，而税务局则根据事实

依法征税。税务局发出的释义及执行指引，旨在协助业界更了解有关的税

例，绝对不能更改税例。 
 
（二） 香港特区政府人员不时访问在内地的港资企业，以了解它们的发

展情况，包括产业转移后的经验和所面对的困难。在二○○七至二○○九

年期间，特区政府人员曾四十四次到内地访问共七十五家港资企业，当中

包括从事「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企业，惟我们没有就企业类别作

分类统计。 
 
（五）及（六） 我们并没有记录这方面的数据。  

完 


